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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E_AF_E5_A2_83_E4_c36_32831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0号于2006年2

月20日公布 《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已经监

察部2005年12月31日第14次部长办公会议、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2005年10月27日第20次局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

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惩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促进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业

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应

当给予处分的，适用本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环境保护违

法违纪行为的处分作出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有环境

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对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下统称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企业

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由任免机关

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条 国

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

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拒不执行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决定、命令的

； （二）制定或者采取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

家环境保护政策相抵触的规定或者措施，经指出仍不改正的

； （三）违反国家有关产业政策，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

坏的； （四）不按照国家规定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或者产品的； （五）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

业事业单位不依法责令限期治理或者不按规定责令取缔、关

闭、停产的； （六）不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环境污染与生态破

坏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第五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撤职处分： （一）在组织环境影响评价时弄虚作假或者有

失职行为，造成环境影响评价严重失实，或者对未依法编写

环境影响篇章、说明或者未依法附送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规划

草案予以批准的； （二）不按照法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在审批、审核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收取费用，情节严重的； （三

）对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批准该项目建设或者擅自为其办理征

地、施工、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生产(使用)许可证的； （

四）不按照规定核发排污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经营许可证、核与辐射安全许可证以及

其他环境保护许可证，或者不按照规定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文

件的； （五）违法批准减缴、免缴、缓缴排污费的； （六）

有其他违反环境保护的规定进行许可或者审批行为的。 第六

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未经批准

，擅自撤销自然保护区或者擅自调整、改变自然保护区的性

质、范围、界线、功能区划的； （二）未经批准，在自然保

护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 （三）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

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的； （四）不按照批准的方案

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 第七条 依法具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不按

照法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对环境保护违法行为实施行

政处罚的； （二）擅自委托环境保护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权的

； （三）违法实施查封、扣押等环境保护强制措施，给公民

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或者给法人、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四）有其他违反环境保护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行为的。 第八条 依法具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

发现环境保护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环境保护违法行为的举报

后不及时予以查处的； （二）对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核与辐射安全许可证等环境保护许可证件

或者批准文件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 （三）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生态破坏事故，不按照

规定报告或者在报告中弄虚作假，或者不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或者拖延、推诿采取措施，致使事故扩大或者延误事故处理



的； （四）对依法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环境保护违法违

纪案件不移送，致使违法违纪人员逃脱处分、行政处罚或者

刑事处罚的； （五）有其他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行

为的。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

分：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

他手段将收缴的罚款、排污费或者其他财物据为己有的； （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三）截留、挤占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或者将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挪作他用的； （四）擅自使用

、调换、变卖或者毁损被依法查封、扣押的财物的； （五）

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 第十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被检查单位通风报

信或者包庇、纵容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或者导致发生群体性

事件或者冲突，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

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给予降级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职或者留用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未依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

序，擅自开工建设，或者经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手续而逾期不办的； （二）与建设项目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的； （三）擅自拆除、闲置或者不正常使用环境污染



治理设施，或者不正常排污的； （四）违反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情节较重的； （五）不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不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导致严重后果的； （六）被依法责

令停业、关闭后仍继续生产的； （七）阻止、妨碍环境执法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八）有其他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进行建设、生产或者经营行为的。 第十二条 有环境保护违

法违纪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

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在查处环境保护违法违

纪案件中，认为属于对方职责范围内的，应当及时移送。 监

察机关认为应当给予有关责任人员处分的，应当依法作出监

察决定或者提出给予处分的监察建议。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

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

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

关任命的人员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处分的，

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监察部和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